
证券代码：3004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泰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2    

 

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内蒙古正泰易

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泰易达”）签订《300×104m³/d天然气液化

工厂项目》合同，合同金额32,000万元 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内蒙古正泰易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润奎 

注册资本：500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07月28日 

住所：锡林浩特市唐韵花园 

经营范围：新能源、洁净能源开发、利用、科研及销售生产(不含危险品)。 

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与正泰易达未发生交易、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名称：内蒙古正泰易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300×104m³/d天然气液

化工厂项目 

2、合同价格：人民币 32,000万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叁亿贰仟万元整） 

3、服务内容：公司全面负责正泰易达300万方/日LNG液化工厂项目工艺包

设计、设备供货（具体以附件供货设备清单为准，并满足最终工艺包要求、保证

正常生产的所有设备）、现场技术服务等。且公司按总承包方式为正泰易达管理

安装及土建工程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及义务。 

4、合同价款的支付： 



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正泰易达以电汇方式支付给公司￥500万元（人民币大写：

伍佰万元整）预付款。 截至公告日，公司已收到预付款。 

其余款项依照合同约定根据项目执行进度支付。 

5、交货期 

合同签订后8个月后开始分批发货，2018年6月1日设备全部交货完毕。并保

证2018年10月1日前出液。 

6、合同争议解决 

与合同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均有权直接向合同履行地（内蒙古鄂尔多斯）法院

提起诉讼。 

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合同金额为32,000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2015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的68.90%，占2016 年1-9 月营业收入的147.24%，合同交货期从签订之日起至

2018年，合同的如期实施将对公司2017、2018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

人形成依赖。 

 

四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该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

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也不需独立董事发表

意见。 

 

五、重大风险提示  

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受市场变化、相关产业政策变化、业主资信情况变

化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，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

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内蒙古正泰易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300×104m³/d天然气液化工厂项目

工艺包、技术服务及设备采购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2017 年 2 月 17 日 




